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乳山市人民政府

关于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通知
乳政发〔2020〕1 号

各镇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单位，滨海新区、经济开发区、

城区街道办事处，各市属国有企业：

为切实做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，根据《山东省人民政

府关于开展第七次人口普查的通知》（鲁政发〔2020〕4 号）和

《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第七次人口普查的通知》（威政发

〔2020〕3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高度重视普查工作

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展

的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，也是摸清我市人口发展状况的一次全

面调查，将为促进我市人口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准确

的统计信息支持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将人口普

查作为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性工作，严格

按照部署要求，统筹安排、周密部署，确保普查各项工作扎实推

进。

二、普查的对象、内容和时间

此次普查的对象是普查标准时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

自然人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但未定居的中国公民，不包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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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短期停留的境外人员。

普查主要调查人口和住户的基本情况，包括姓名、公民身份

证号、性别、年龄、民族、受教育程度、行业、职业、迁移流动、

婚姻生育、死亡以及住房等基本情况。

普查标准时点是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。

三、普查的组织与实施

人口普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，涉及范围广、参与部门多、

技术要求高、工作难度大。各级各部门要按照“全市统一领导、

部门分工协作、市镇分级负责、各方共同参与”的原则，切实做

好各项普查工作。为加强对普查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市政府决定成

立乳山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，统筹负责人口普查组织

实施工作。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统计局，具体负责人口普

查的日常组织与协调。各相关部门要充分发挥各自职能，各负其

责，通力协作，密切配合，对普查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及

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，确保普查工作顺利进行。各镇（办事处）、

滨海新区、经济开发区也要在 4 月 20 日前成立普查领导机构，

负责本辖区的人口普查工作。各村民委员会、居民委员会要设立

人口普查小组，落实普查工作任务。

四、普查的经费保障

第七次人口普查所需经费由市镇财政分级负担。财政部门要

确保普查所需的各项开支按时、足额拨付到位。各级人口普查领

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大对普查经费使用情况的监管力度，切实做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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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款专用、勤俭节约。

五、普查的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大宣传力度。切实做好普查宣传的策划、组织和实

施，采取多种方式，广泛深入宣传第七次人口普查的重要意义和

工作要求。充分发挥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

员会的组织作用，引导广大普查对象依法配合普查，如实申报普

查项目，为普查工作顺利实施创造良好舆论氛围。

（二）做好人员选调。按照《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方案》要

求，各级普查机构要认真做好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的选调、培训

工作，各级普查机构可根据工作需要，招聘或者从有关单位借调

符合条件的人员，作为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（以下简称“两员”）。

把思想作风好、文化水平高、业务能力强的人员充实到普查队伍

中来。要加强对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的业务培训，培训合格后方

可上岗。

（三）坚持依法普查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

则，按照人口普查方案要求，规范工作程序，依法实施普查，确

保人口普查数据全面、准确。要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

法》《全国人口普查条例》等相关规定，人口普查取得的数据必

须限定用于人口普查目的，不得作为任何部门和单位对各级行政

管理工作进行考核、奖惩的依据，不得作为对普查对象实施处罚

的依据；各级普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履行保密义务，加

强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，严禁向任何机构、单位、个人泄露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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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个人信息。

（四）提升信息化水平。采取电子化方式开展普查登记，提

高电子终端设备现场采集能力和数据处理效能。要注重工作创新

和方法创新，充分发挥部门行政记录作用，推进大数据在普查中

的应用。

（五）确保数据质量。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意识，建立健全

普查数据质量追溯和问责机制，严格落实工作目标责任制和岗位

责任制，确保质量意识贯穿于普查工作全过程，落实到普查工作

各环节。各级统计机构要加大对普查工作中违纪违法行为的查处

和通报曝光力度，坚决杜绝人为干扰普查工作现象发生，确保普

查工作顺利进行和普查数据真实准确。

（六）强化工作监督。各级普查机构要按照普查方案确定的

任务进度，推进普查工作。通过实时调度、及时通报、严格问责

等措施，及时掌握工作进展、及时发现存在问题、及时研究解决

方法，确保普查各项工作顺利推进。

附件：1．乳山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

2．乳山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

分工

乳山市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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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 3 月 1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附件 1

乳山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
组成人员名单

组 长：许 鹏（市委常委、市政府副市长）

副组长：李宏飞（市统计局局长）

宋 日（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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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员：司 伟（市委宣传部副部长）

鲍秀云（市委统战部副科级领导干部）

李 元（市教育督导室主任）

赵松瑚（市公安局党委委员）

迟殿峰（市民政局党组成员）

姜新文（市财政局党组成员）

宫洪波（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）

高 峰（市自然资源局党组副书记）

宫金凤（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）

杨新华（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）

赵伶俐（市统计局副局长）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统计局，李宏飞兼任办公室主任。领

导小组不作为市政府议事协调机构，工作结束后自行撤销。

附件 2

乳山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
成员单位职责分工

市统计局：承担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，具体负责普查的组织

实施，统筹协调各镇区、各有关部门开展各项工作。

市委宣传部：负责统筹安排各级各类新闻媒体做好普查宣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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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，协调普查大数据应用和互联网宣传工作。

市委统战部：负责普查中涉及台、港、澳人员相关政策的协

调工作。

市教育和体育局：负责组织中小学采取“一堂课”等方式进行

普查宣传，组织协调大专院校配合做好在校学生等人群的普查登

记工作，协调提供在校学生相关行政记录。

市公安局：负责户口整顿工作，协调提供户口整顿相关资料；

开展普查登记信息与户籍行政记录比对工作；协助开展港、澳、

台及外籍人员普查登记相关工作；部署各级单位协助配合普查摸

底与登记阶段相关工作。

市民政局：负责行政区划方面的协调配合工作；协调提供火

化人员相关行政记录。

市财政局：负责制定有关政策，做好人口普查经费的协调保

障工作。

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负责协调开展普查登记信息与参

加社保人员行政记录比对工作。

市自然资源局：负责提供第三次国土调查形成的数字化地理

影像资料；协助开展普查区域划分和绘图工作。
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负责协调物业等单位配合做好普查登

记阶段相关工作。

市卫生健康局：负责开展普查登记信息与卫生健康相关行政

记录的比对工作；协调提供住院分娩、出生医学证明、死亡人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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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相关行政记录；协助配合普查登记阶段相关工作。


